
 

學生文、體、康輔導作業流程 
承辦單位：學生總隊 

承辦人員：各中隊訓導 

聯絡電話：03-3282321 轉各中隊聯絡電話或直撥該中隊專線電話 

辦理時間：依各隊學期活動計畫表訂時間辦理 

法令依據：學生總隊訓導工作手冊 

注意事項：一、擬訂各中隊學期活動計畫應以全校性活動為主軸，並考量學生參與狀況、

人力與時間等因素，妥善調配，適切分工。 

二、安排各中隊活動應符合本校教育宗旨及目標，並考量各類活動性質之平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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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與敘獎(懲)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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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結束 

 

 

 

 

 

說明及討論 

經驗反饋策進 

擬訂活動計畫 

擬訂子計畫 

修正 

審查子計畫 

子計畫分項協調及聯絡 

執行 

分工及輔導 

否 

是

否 

修正 

計畫簽核及前置作業 

檢討與獎懲 協調、聯繫 

計畫進度管制 

活動紀錄陳核 

否 

是

否 


